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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7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

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 
 

 

 大会， 

 回顾其 2017 年 12 月 24 日第 72/249 号决议，其中决定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

一次政府间会议，审议 2015年 6月 19日第 69/292号决议所设筹备委员会关于一

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 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

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文书内容的建议，并拟订文书案文，以尽早制

定该文书，并回顾有关召开政府间会议第四和第五届会议、第五届会议续会以

及第五届会议再次续会的相关决议和决定，2 

 又回顾政府间会议于 2023年 6月 19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3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 

 2 第 75/239 号和第 77/248 号决议，以及第 74/543 号、第 75/570 号、第 76/564 号和第 77/556 号

决定。 

 3 A/CONF.232/2023/4。 

https://undocs.org/ch/A/78/L.41
https://undocs.org/ch/A/RES/72/249
https://undocs.org/ch/A/RES/69/29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39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8
https://undocs.org/ch/A/CONF.232/2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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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根据《协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设立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应

按照《协定》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由联合国秘书长在不迟于《协定》生效

后一年内召开， 

 注意到政府间会议主席在 2023年 6月 30日给大会主席的信中提请注意若干

代表团表示希望作出努力，包括通过筹备委员会等筹备进程，支持《协定》早

日生效和早日执行，政府间会议主席还指出，非常有助益的是在大会主持下设

立一个筹备进程，为《协定》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做必要的准备，并为《协

定》下临时秘书处的工作提供指导，直至第一次会议召开，4 

 回顾其关于《协定》的 2023 年 8 月 1 日第 77/321 号决议， 

 注意到《协定》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 

 又注意到《协定》迄今已有的签署国数目， 

 认识到需要为《协定》的生效和召开《协定》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做

准备， 

 1. 欢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开放供签署； 

 2. 强调《协定》早日生效和有效执行的重要性； 

 3. 决定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除非另有决定，该委员会应在联合国总部

举行会议，会议日期待定，以便为《协定》的生效做准备，并为召开《协定》

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做准备，委员会将在第一次会议结束时停止存在； 

 4. 又决定，委员会应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专门机构成员和《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缔约方开放； 

 5. 还决定邀请已收到大会根据其有关决议发出的长期邀请的组织和其他

实体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委员会届会和工作，但有一项谅解，即这些代表

将以这一身份参加委员会工作，并邀请获邀参加相关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5 的有

关全球和区域政府间组织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的代表、区域委员会准成员6 和联

合国系统相关专门机构以及其他机构、组织、基金和方案代表以委员会观察员

身份参加； 

__________________ 

 4 见 A/77/945。 

 5 提及下列相关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

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问题联合国会议、联合国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

群会议、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

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审查会议以及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 

 6 美属萨摩亚、安圭拉、阿鲁巴、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联

邦、库拉索、法属波利尼西亚、关岛、蒙特塞拉特、新喀里多尼亚、波多黎各、圣马丁、特

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及美属维尔京群岛。 

https://undocs.org/ch/A/RES/77/321
https://undocs.org/ch/A/77/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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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决定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6年7月25日第1996/31号决议的规定，

委员会也向具有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有关非政府组织开放，并向已获得认可

参加本决议第 5段所述相关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开放，它们可作为

观察员出席会议，但有一项谅解，即除非委员会在具体情况下另有决定，参与

意味着出席正式会议，获得正式文件副本，将它们的材料提供给代表，及酌情

让它们当中数量有限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7. 又决定，在符合本决议第 8 和 9 段规定的前提下，第 72/249 号决议第

17、18 和 19 段所反映的适用于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国际文书政府间会议程序的规则和惯例，应比照适用于委员会的程序，除非

委员会另有商定； 

 8. 还决定，2025 年 9 月 20 日或《协定》生效之日后(以较早者为准)，委

员会的决定应只由已签署《协定》或已批准、核准、接受或加入《协定》的国

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作出； 

 9. 决定委员会将在其最后一次会议上就向《协定》缔约方大会提出的任

何建议作出决定； 

 10. 又决定委员会应由共同主席主持，其中一名来自发达国家，另一名来

自发展中国家，同时考虑到性别均衡，并请大会主席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

协商，以提名委员会候任共同主席； 

 11. 还决定委员会应在 2024 年上半年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组织会议，向该

会议提供包括文件在内的全套会议服务，以讨论组织事项，包括选举共同主席

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由最多 15 名成员组成，每个区域组最多 3 名成员，应

考虑到性别均衡，并讨论委员会会议日期和委员会工作方案； 

 12. 决定委员会应就其任务范围内的所有事项编写一份最后报告，提交

《协定》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 

 13. 请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供开展工作所需的协助，包括提供秘书处服务和

必要的背景资料和相关文件，并安排由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与秘书

处其他相关部门合作提供支持； 

 14. 又请秘书长继续管理第 69/292 号决议为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出席委员会会议而设立的自愿

信托基金，并授权秘书长扩大该信托基金提供的援助，除支付经济舱旅费外，

还包括每日生活津贴，对于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来讲，每个国家仅有一名代表

可请求该信托基金提供援助； 

 15. 邀请会员国、国际金融机构、捐助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

及自然人和法人向自愿信托基金捐款； 

https://undocs.org/ch/A/RES/72/249
https://undocs.org/ch/A/RES/6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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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邀请各国向秘书长提供资料，说明它们为成为《协定》缔约方需要哪

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以便为海法司进一步开展和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活动提供信息，支持请求国成为《协定》缔约方并有效执行《协定》； 

 17. 决定在其第七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海洋和海洋法”的项目下列

入题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

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的分项。 

 

2024 年 4 月 24 日 

第 73 次全体会议 

 


